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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第九屆董事會二○二一年度
第二十五次會議的決議公告

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《深圳證券交
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刊登，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
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在香港同步公佈。

一、 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

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2021年度第25次會議通知於2021年11月3日以書面形
式發出，於2021年11月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。公司現有董事九人，全
體董事出席會議。本公司監事列席會議。

會議的召開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、《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《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
規則》的有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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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

經董事認真審議並表決，通過以下決議：

（一） 《關於同意中集安瑞科投資控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向鞍鋼中集（營口）新能
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的議案》：

同意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投資控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按照所
持鞍鋼中集（營口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「鞍鋼中集」）的股權比例向鞍鋼
中集提供人民幣1,000萬元的財務資助，借款年利率3.48%，期限1年。
鞍鋼中集的其他股東以同等條件提供財務資助。

表決結果：同意票9票，反對票0票，棄權票0票。

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（ht tp: / /www.c imc. com）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
（http://www.hkexnews.hk），以供瀏覽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吳三強
聯席公司秘書

香港，2021年11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（董事長），非執行
董事朱志強先生（副董事長）、胡賢甫先生（副董事長）、孔國梁先生、鄧偉棟先生
及明東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家樂先生、潘正啟先生及呂馮美儀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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